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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陳四民先生申請更正母姓名一案，復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府103年3月14日府民戶字第1030073313號函。

二、按本部100年12月15日內授中戶字第1000060756號函略以

：「…日據時期婦女因婚姻習慣廢棄原姓而改從夫姓…為

正確戶籍登記，得應當事人之申請回復本姓；如當事人已

歿，得應利害關係人之申請，於辦妥改從母姓之更正登記

後，於母之最後除戶戶籍資料中，加註『原姓○民國XXX年

XX月XX日補註回復本姓』之記事。」

三、依來函資料，本案當事人為陳四民先生之母，原姓名洪氏

烏豆，於日據時期婚姻入籍即廢棄原姓改從夫姓為陳氏烏

豆，光復後初次設籍登記至70年往生之除戶戶籍申請書及

資料均登載為陳烏豆，今陳四民先生以為使後代子孫瞭解

直系血親之來源及正確戶籍資料為由，申請更正母姓名為

陳洪烏豆。本案依上開規定，得由利害關係人申請，辦妥

母姓名之更正登記後，於當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中補註

「原姓陳民國XXX年XX月XX日補註回復本姓。」之記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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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當事人子女之母姓名更正登記，請依本部100年10月6日

台內戶字第1000197077號函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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